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没有固定房产且符合外来经商、 进城务工、 随迁人员子女入学条

件的 (按照居委会出具的“居住证明” 地址登记确认) 。 报名时

需上传以下要件：

1.幼儿和法定监护人的二代户口簿。幼儿和法定监护人的户

口须在同一户口簿上，不在同一户口簿上的要提供结婚证和适龄

幼儿出生医学证明。

2.外来经商人员随迁子女入学，需上传由市场监督管理局颁

发的经营许可证或纳税证明和家长在学区内的居住证明；进城务

工随迁人员子女入学，需上传法定监护人在学区内的居住证明。

相关证明材料须有经办人签字和单位公章。

注： 招生系统与公安、 民政、 房产数据库联网， 系统将自动

按学位类型对上传信息进行大数据比对，提醒广大家长一定要诚

信报名。 如伪造户口本 、 房产证和其他证明材料， 一律列入黑名

单， 列入黑名单的幼儿暂不予安排任何幼儿园，招生结束后统一

处理。

监护人房产证产权占比100%, (监护人一方单独持有100%

产权的或监护人双方按份共有且合计持有100%产权的， 均视为

满足“监护人房产产权占比100%” 的条件) 产权登记时间及户

籍迁入时间为 2026年 7月 10 日 (含 10 日 ) 以前， 大厅、 车库、

小棚、 办公性质的公寓不可作为学区房使用。

四、 幼儿园招生区域划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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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 )克旗民族实验幼儿园： 招收应昌路以东，解放路以西，

乌兰布统街 (经十街) 以北至中信府区域符合条件的适龄幼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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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 )克旗第二幼儿园： 招收应昌路以东，解放路以西，云

杉街 (经四街 ) 以北，青山街 (经六街) 以南区域符合条件的适

龄幼儿； 解放路以东，环城路以西， 云杉街 (经四街 ) 以北，达

里诺尔街 (经七街) 以南区域符合条件的适龄幼儿。

(三 )克旗第三幼儿园： 招收滨河路以东，应昌路以西，贡

格尔街 (经五街) 以北，乌兰布统街 (经十街 ) 以南区域符合条

件的适龄幼儿； 应昌路以东， 解放路以西，达里诺尔街(经七街)

以北， 碧柳街 (经八街) 以南区域符合条件的适龄幼儿。

龄幼儿； 解放路以东， 环城路以西， 达里诺尔街 (经七街 ) 以北

至经棚第三小学区域符合条件的适龄幼儿

(四)克旗第四幼儿园： 应昌路以东，解放路以西， 碧柳街

(经八街) 以北， 乌兰布统街 (经十街) 以南区域符合条件的适

。

(六)第一实验幼儿园： 招收经棚镇区域内符合条件的适

(五 )克旗第五幼儿园： 招收滨河路以东， 解放路以西，经

棚街 (经一街) 以北，云杉街 (经四街) 以南区域符合条件的适

龄幼儿； 解放路以东，环城路以西，经棚街 (经一街) 以北，达

尔罕街 (经三街) 以南区域符合条件的适龄幼儿 。

龄

幼儿 。

     (七 ) 自选区域： 滨河路以东，昌路以西， 云杉街 (经四

街) 以北， 贡格尔街 (经五街 ) 以南区域为经棚第三幼儿园、 经
棚第五幼儿园自选区域； 应昌路以东，解放路以西，青山街 (经
六街 ) 以北， 达里诺尔街(经七街) 以南区域为经棚第二幼儿园、
经棚第三幼儿园自选区域； 解放路以东，环城路以西，达尔罕街
( 经三街 ) 以北， 云杉街 ( 经四街 ) 以南 区域为经棚第二幼儿园 、
经棚第五幼儿园 自选区域；滨河路以东，应 昌路以西，乌兰布统街

—



五、 经 棚镇区 (原应 昌街道、 西拉 沐沦街道) 公办幼儿园招

生计

(经十街) 以北至绿景雅居区域为经棚第三幼儿园、经棚民族实验

幼儿园自选区域。

划

幼儿园名称 小班数 总人数 中班人数 大班人数

克旗幼儿园 0 150 0

克旗第二幼儿园 100 22 234

克旗第三幼儿园 4 100 20 28

克旗第四幼儿园 1004 19 31

克旗民族实验幼儿园 100 5 324

克旗第五幼儿园 100 204 0

第一实验幼儿园 3 75 2 15

合计 14423 575 88

注： 克旗幼儿园因易址新建， 2026 年秋季学期 旧校区小班、

中班不再招收学生。

六、 招生程序

( 一 ) 报 名方式： 2026 年全旗各幼儿园招生报名工作采取

网上报名 的方式进行。 家长登录“赤峰市新生入学 ( 园 ) 招生管

理平台” 进行网上报名 ， 报名成功后打印报名表 ， 若在审核过程

中 出现问题， 教育局工作人员将一对一电话沟通。

(二 ) 报 名 网址 。 https: //baoming. cf sedu. cn: 8443

注： 各幼儿园要在学校设置线下网上报名服务点， 为不能网

上报名 的家长提供技术支持， 协助家长完成新生网上报名工作。

( 三 ) 报 名 时间。 6 月 20 日至 7 月 15 日 ( 含 ) , 如未在规

定时间 内进行报名 ，视为 自动放弃所在学区内的入学资格， 此类

幼儿由旗教育局统筹安排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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